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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单位：甲方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为保证甲乙双方在公平、公正、简单、透明原则下签订、履行相关业务合同（供货、开发、工程建设、服务、租赁合同等），避免腐败事件发生，有效保护甲乙双方合法利益，使双方能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签订本《阳光协议》，以便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甲、乙双方人员（含劳务派遣人员）不得有以下行为：（一）私自向对方或对方特定人员赠送或变相赠送（如赌博、结婚随礼、网络支付、红包等）礼金、礼品；私自为对方提供接送、宴请、食宿、洗浴、旅游、娱乐等消费活动；私自帮助对方通过投资、低买、高卖等方式牟取利益；行贿未遂，经查实的等行贿性质行为；（二）私自与对方发生借钱、借车、租赁、买卖等私人业务关系；通过入股、入干股、合资、合作、代工等方式与对方产生私人利益关系；与对方存在私人业务往来或受对方委托与他人存在业务往来；为对方或受对方委托为他人提供私人方面的便利或优惠条件等私人利益关系；（三）任用甲方人员的家属、亲戚、朋友、同学与其从事的岗位产生业务关联；（四）聘用甲方离职人员及甲方亲属从事与甲方进行业务接触等敏感岗位；私自聘用甲方离职人员未向长城公司备案的；与甲方列入查询平台中的人员产生雇佣关系；（五）与甲方列入查询平台中的合作方产生合作关系；（六）偷盗、欺诈行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七）违法、违规进行投标、竞标等业务活动；（八）在工程招标、建设中谎报、瞒报工程建设、设备等价格，以获取虚高的利润；（九）恶意举报竞争对手及对方人员；商业诽谤行为；（十）提供假冒、伪劣产品或服务行为；（十一）私自以甲方名义进行宣传、第三方谈判、寻求合作等活动；（十二）以虚假身份签订、履行合同行为；（十三）伪造涉及对方任何信息的合同、证件、印章行为；（十四）其他不正当竞争、不诚信行为。如有违反，甲方将对己方的责任人解除劳动合同，对触犯法律的，则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甲方将依据双方相关业务合同及本协议约定追究乙方违约责任，乙方人员违约不视为个人行为，而视为乙方行为，甲方将追究乙方违约责任，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关系；对触犯法律的将追究乙方法律责任。具体的违约金金额及计算方式如下：
1.——合同标的总额≤1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扣除合同标的总额的50%，但不得低于3万元；
——合同标的总额超过10万元至100万元部分的，按20%扣除；
——合同标的总额超过100万元部分的，按10%扣除（如：120万元合同应扣5万元+18万元+2万元=25万元）；
2.——合同中未体现合同标的总额的，按合同期内实际发生的业务总额依据以上标准进行计算；
3.——未签订合同的，按近12个月的实际发生业务总额依据以上标准进行计算；
4.——在业务合同签订前、合同履行过程中以及合同履行结束后发生的上述违约行为，除按上述条款追究违约责任外，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取消合作、扣除乙方所交保证金或要求支付违约金等。
第二条 乙方行为恶劣，具有本协议第一条不当行为，或在甲方调查过程中，乙方人员不积极配合调查或故意隐瞒相关信息的，则按第一条标准加倍追究违约责任，同时对乙方在与甲方控股或参股范围内各公司在付款、配套比例、新项目合作等方面予以重点限制或终止，并列入长城汽车《腐败黑名单》，重点监督。
第三条 在甲方调查过程中，乙方人员积极配合调查，提供重要信息，且未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视性质和情节轻重按本协议第一条标准减轻违约责任追究；对属于甲方人员索贿等主动违约行为，在查实情况下，可视情节轻重减轻或免于对乙方违约责任追究；对商务礼节中交换的礼品，甲方人员上交后不予处罚，对乙方可原则上免于追究。 
第四条 对甲方人员索贿及其他合作方不正当竞争等行为，乙方主动举报，一经查实的，甲方可视情况在新项目合作、配套比例、付款等方面优先考虑；对恶意举报的，则追究乙方责任，对触犯法律的，将追究乙方法律责任。
第五条 乙方人员可通过以下方式对甲方人员违约、刁难等腐败行为进行举报或投诉，甲方承诺在一周内核实回复。
手机/短信：13731210088（秘密特工组） QQ:1545941100  微信：gwlianjie
电话：0312-2192999（董事长办） 2197699（总裁办） 2197836（股份纪检组）
邮箱：gwlianjie@163.com（股份纪检组） gwco@163.com（董事长办）wfy@gwm.com.cn（总裁办）
第六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甲、乙双方要确保所有相关业务人员知晓本协议内容。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适用于双方所有业务合同并作为其附件及其组成部分。本协议内容如有修改则重新签订，如无修改则长期有效。
甲 方 单 位：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乙 方 单 位：                        
甲方法人代表：    魏建军                                     乙方法人代表：                       
甲 方 代 表：      崔凯                                      乙 方 代 表：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